涵政综〔2009〕69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涵江区村（居）干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区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涵江区村（居）干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涵江区村（居）干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解决村（居）干部养老的后顾之忧，进一步调动村（居）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区委[2009]6号会议纪要有关精神，建立村（居）干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结合我区实际，就做好全区村（居）干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保障我区村（居）干部老年基本生活，维护农村社会安定稳定，逐步在全区村（居）干部中推行养老保险制度，以提高村（居）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参保对象

我区自愿参保并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现职村（居）两委干部。

三、筹集办法

按照区财政和村（居）两委干部个人共同承担的办法，区财政每年给每位在任村（居）两委干部出资1200元，个人自己承担400元。每年年初以乡镇（办）为单位收缴个人出资部分，统一向区农保中心办理参保手续。退任后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是否继续参保，但所需资金由个人承担。

四、投保方式

村（居）干部养老保险实行按年缴纳方式，财政补贴部分由区财政每年度一次性汇入区农村社会保险中心基金专户，个人缴费部分由各乡镇（街道）统一收集一次性汇入该专户。

五、不同年龄段的缴费及计发养老金办法

养老金领取及一次性领取年龄为60周岁。50周岁以下的两委干部原则上按照《涵江区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纳入农保新方案工作，缴费年限20年，按规定缴费。参保登记时，经预测到达领取年龄时不足20年的，可选择首次参保登记时补缴保费及利息或到达领取年龄时补缴保费及利息（补缴金额由个人出资），按照新方案计发养老金。个人选择不补缴不足年限的，根据实际缴费金额本息计发养老金；50周岁-60周岁的两委干部按照“原方案”《福建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灵活参保，到达领取年龄时根据实际缴费金额计发养老金，或一次性领取保险费本息;60周岁以上两委干部待其退任后根据个人意愿选择一次性领取本金和利息或按月领取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待遇根据本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及物价指数变化综合考虑作适度调整，调整幅度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测算并报区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六、账户管理

区农村社会保险中心负责为参保对象建立个人缴费账户，参保对象可向其查询本人缴费账户信息。个人缴费账户包括：个人缴纳的保险费、政府补贴、保险费利息。缴费期计入个人缴费账户的保费，按照国家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基金增值利率计息。

七、退出养老保险的处理办法

参保对象在缴费期身故、满60周岁、移居国外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迁移福建省外且不能转保的，经区农村社会保险中心批准后予以退保，其他情况不予退保。退保金额为缴纳保险费总额按照银行一年定期利率复利分段计算本息，由区农保中心全额支付给参保对象(指定受益人或其法定继承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八、其他事项

1、自本意见出台以后起，养老保险费由区财政负担的每年每人1200元，村财不再负担。村（居）干部另外参加养老保险的，所需资金由村（居）干部个人负担。
2、如本人不愿交纳个人负担部分的保险费，就不能享受区财政补贴的保险费待遇。

3、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享受村（居）干部养老保险待遇，扣回从投保之日起的区财政补贴的所有保费：①未经批准擅自离职的和不服从组织决定被免职的；②因违法违纪被罢免、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因触犯法律被刑事处罚等处理的。
下列情况之一者，区财政补贴的保险费即时终止：①选举落选的；②因身体原因，不能履行职务的；③经组织批准辞职的；④因工作变动调离村（居）干部岗位的。出现上述情况，导致村（居）干部养老保险中断的，如本人愿意续保的，保险费由个人全额承担。如本人不愿意续保，按区农村社会保险有关规定处理。

九、组织领导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区直有关部门要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认真对待村（居）干部的养老保险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要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对村（居）两委干部的基本情况及养老保险情况进行深入调查摸底，建立花名册：对村（居）干部变动和受处分情况每年底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属农村社会保险中心报送一次，做到底子清，情况明；每年的1月25日前要收集村（居）干部参加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汇入区农村社会保险中心基金专户（开户行，涵江区工商银行，户名：涵江农村社会保险中心，帐号：1405010329010021840）。村（居）干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区组织部、财政局、民政局、农业局等单位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属农村社会保险中心要健全相关档案资料，每年1月份向区财政局报送当年度用款计划，及时扣回村（居）干部由于各种原因必须扣回区财政负担的保险费，区财政局要根据用款计划，于2月份及时拨付由区财政承担的经费，并确保区农村社会保险中心必要的工作经费。

十、本意见出台后，区直有关部门以前关于村（居）干部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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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4月27日印发

───────────────────────────

PAGE  
1

